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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危险废物 

   定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

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特性： 

             1、具有感染性（In）、腐蚀性（C）、易燃性（I）、反应性（R）、毒性（T

）一种或几种危险特性。 

             2、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

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 

注： 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分类按照《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执行。 

        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废弃后属于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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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实验室危险废物 

   定义： 

            根据《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的规定，在研究、开发

和教学活动中，化学和生物实验室产生的废物。包括无机废液、有机废

液，废弃化学试剂，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实验室检测样品、废弃

包装物、废弃容器、清洗杂物和过滤介质等。 

 清洗沾染危险废物实验仪器时，震荡冲洗废水纳入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与处置

。沾染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废胶皮手套、一次性手套、废化学试剂瓶、废移液管 

，废气净化设施中使用过的废弃吸附材料（活性炭）等也属危险废物。 

参考文件：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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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废物的危害   

       （1）破坏生态环境。随意排放、贮存的危废在雨水地下水的长期

渗透、扩散作用下，会污染水体和土壤，降低地区的环境功能等级

。 

         （2）影响人类健康。危险废物通过摄入、吸入、皮肤吸收、眼接

触而引起毒害，或引起燃烧、爆炸等危险性事件; 长期危害包括重复

接触导致的长期中毒、致癌、致畸、致变等。 

         （3）制约可持续发展。危险废物不处理或不规范处理处置所带来

的大气、水源、土壤等的污染也将会成为制约经济活动的瓶颈。 

什么是实验室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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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实验室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11/T 1368—2016 

 

 



危险废物管理的法律依据  



制度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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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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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 

委托处置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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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 
1.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所隶属的法人单位是实验室危险废物环
境管理及处置的责任主体。 

 

2.实验室单位应建立、健全实验室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度，完善危
险废物环境管理责任体系。 

 

3.做好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安全贮存、转移管理和定期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置利用等工作。 

 

4.建立并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台账、转
移联单、应急预案、信息公开、事故报告等相关管理制度。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11 

二、分类 
为满足收集、贮存和转移利用处置的需要，将实验室危险废物
按照形态和危险特性分别归类。 

 

1.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液态废物、固态废物两类。 

2. 液态废物分为有机废液、无机废液。有机废液分为含卤素有
机废液、其他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分为含氰废液、含汞废液、
重金属废液、废酸、废碱、其他无机废液； 

3. 固态废物分为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包装物、废弃容器、其他
固态废物。 

4. 分类应具有唯一性，某类废物只能属于上述分类中的具体一
类。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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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放 
1.收集容器 

液态：收集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不相容 

（不相互反应）。 

液态废物应使用符合GB 18191要求的塑料收集容器，容量应为
5升、25升、50升、100升、200升。 

固态：固态废物的收集容器应满足相应强度要求，且可封闭。 

（废弃化学试剂应存放在原试剂瓶中，保留原标签） 

 

 

液态、固态废物的收集容器均需要张贴专用标识 

 

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储存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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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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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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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胶皮手套 废移液管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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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放 
2.登记 

每一收集容器应随附一份投放登记表。 

 

每一次投放危险废物时，应在投放登记表上填写投放废物的主
要有害成分、数量、日期、投放人等信息，数量单位为毫升或
克。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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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三、投放 

    《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条规定：

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等单位的
实验室、检验室、化验室产生的废液应当按
照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单独
收集，进行安全处置，禁止排入排水管道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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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存 
1. 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应设置专用内部暂存区，暂存区内原
则上存放本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存放两种及以上不相容危
险废物时，应分不同区域暂存。暂存区外边界地面应施划3厘米
宽的黄色实线，并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2 .暂存区应按照GB 18597要求建设防遗撒、防渗漏设施，或采
取防溢容器作为防遗撒、防渗漏措施。 

 

3. 防溢容器材质应符合材质与危险废物不相容的要求，容积应
当大于收集容器容积的10%。防溢容器中放置多个收集容器时
，容积应不小于最大收集容器容积的150%或所有收集容器容积
总和的10%，取其最大值。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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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存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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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存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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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存 
 

4. 暂存区内的危险废物原则上应日产日清，最长不应超过30天。 

 

5.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对暂存区收集容器和防溢容器密封、破损、
泄漏情况，标签粘贴及投放登记表填写情况，以及贮存期限等定
期检查。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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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运 

 
1.应使用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前应确保运输工具状态完好，运输
后应及时清洁。 

 

2.收运时，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方和内部转运方应至少各有一人
同时在场，应根据运输废物的危险特性，携带必要的个人防护
用具和应急物资；运输时应低速慢行，避免遗撒、流失，尽量
避开办公区和生活区。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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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贮存 
1.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21条第1款第3项：
贮存暂时不利用或者不处置的危险废物，应当建设符合国家标
准的贮存设施、场所，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01 

 

2. 禁止将性质不相容、具有反应性且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实验室
危险废物混合贮存；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3.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区应根据《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制作危险废物贮存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实验室危险废物贮存情
况。台账应随转移联单保存至少五年。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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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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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法律要求 

符合法律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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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管理台账模板：危险废物贮存环节记录表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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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贮存 
 

 

 

4. 同一单位，产生危险废物的实验室被市政道路分割在不同区
域的，应在每一区域分别设置贮存设施。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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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处置 
1.实验室危险废物应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经营企业
及时进行处置、利用，并按规定填报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转移
危险废物前，应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上填报危险废物转移
电子联单；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应依法办理危险废物跨省转
移行政审批手续，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2.禁止将实验室危险废物提供、委托给个人或者无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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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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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处置单位应当按照规定

及书面委托合同的约定及时收集、接收危险废物，

不得无故拒收（不可抗力或者重大活动、重污染天

气等情形除外）。违法可处2-20万元罚款。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对危险废
物收集、利用、处置单位提出要求： 

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法律责任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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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2020年9月1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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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处
罚 种 类 

提 高 罚
款 额 度 

强 化 处
罚 到 人 

多项条款的处罚
额度从1-10万元
提高到10-100万
元。罚则中最高
可达500万元罚
款。 

罚则中共有5条11

款对单位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增加未依法及时
公开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信息
、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建立危险
废物管理台账等 

法律责任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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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旧法 修订案罚则 

产生、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公开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等信息； 

无 5-20万元罚款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
求管理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 

无 10-100万元罚款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委托他人运
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 

无 10-100万元罚款 

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 无 
所需处置费用三至五

倍罚款,20万起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
录。 

无 10-100万元罚款 

新固废法相关罚则的变化 
 增加处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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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废法相关罚则的变化 
 提高罚款额度 

违法行为 旧法 修订案罚则 

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10万元

罚款 
10-100万元罚款 

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从事经营活动； 

2-20万元
罚款 

所需处置费用三至
五倍罚款,20万起 

未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
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2-20万元
罚款 

10-100万元罚款 

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1-10万元

罚款 
10-10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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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废法相关罚则的变化 
 强化处罚到人 

单位违法行为 双罚对象 罚则 条款 

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员等
方式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或者
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2-10万元罚款 第103条 

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
理后的污泥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2-10万元罚款；造成严
重后果的，5-50万元罚
款 
 

第108条 

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员 

10-100万元罚款 第114条 

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
动 

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员 

5-50万元罚款 第1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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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废法相关罚则的变化 
 强化处罚到人 

单位违法行为 双罚对象 罚则 条款 

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事故 

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 

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
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罚款 

第118条 

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
废物，造成严重后果 

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 

10-15日拘留；情节较轻
的，处5-10日拘留 

第120条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
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
区域内，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
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 

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 

10-15日拘留；情节较轻
的，处5-10日拘留 

第1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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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废法相关罚则的变化 
 强化处罚到人 

单位违法行为 双罚对象 罚则 条款 

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
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
产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 

10-15日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5-10日拘留 

第120
条 

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
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 

10-15日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5-10日拘留 

第120
条 

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 

10-15日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5-10日拘留 

第120
条 

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危险
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
员 

10-15日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5-10日拘留 

第1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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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中常见的问题： 

（一）实验室危险废物临时存放处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
标志。 

（二）实验室危险废物混入到生活垃圾中贮存。 

（三）实验室废试剂瓶、废移液管及废胶皮手套未按规
定转移。 

（四）贮存危险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
护措施。 

（五）未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设施、场所 

（六）未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七）未编制应急预案、未进行应急演练 

 

 

法律责任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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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罚典型案例 

案例一： 
2019年3月19日，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北京市某大学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单位理学院化学系部分实验室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沾有实验室废液
（浓硫酸等）的废胶皮手套（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危险废物）
混入非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废纸）中贮存。该单位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 
第58条第3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2016年修正）第75条第1款第7项和第2款的相关规定，海淀区生态环境局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三日内改正，处一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第81条
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根据第112条第1款第6项和第2款：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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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危险废物混入非险废物中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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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罚典型案例 

案例二： 
2020年6月8日，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生物制药研发公司的进行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将生物药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实验室废
液、空试剂瓶等）提供给无相应经营许可的单位进行转移、处置。该单位
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7条第
3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5条第1

款第5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5条第2款的规

定，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决定如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七日内改正，处
人民币二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第80

条第3款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
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根据第112条第1款第4项和第2款：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
的，按二十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

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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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罚典型案例 

案例三： 
2020年5月11日，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北京某大学的现场进行检

查时，发现该单位将实验室废气处理装置维保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属
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危险废物）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该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7条第3款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5条第1款第5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5条第2款的规定，海淀区生态环境
局决定如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三日内改正，处贰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第80

条第3款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
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根据第112条第1款第4项和第2款：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
的，按二十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

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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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罚典型案例 

案例四： 
2019年1月10日，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北京市某大学进行现场检
查，发现该单位科研楼610实验室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实验室废液（属《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危险废物）直接排入排水管道，属未按照国
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单独收集，进行安全处置。该单位的上
述行为违反了《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30条第1款的规定。依据《北
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83条第1款第11项和第2款的相关规定，海淀区生

态环境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十日内采取治理措施
，消除污染，处二万元罚款。 

  

法律依据：《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30条第1款：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等单位的实验室、检验

室、化验室产生的废液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单独
收集，进行安全处置，禁止排入排水管道或者直接排入水体。 

第83条第1款第11项和第2款：未将实验室、检验室、化验室废液按照国家

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单独收集，进行安全处置的，由市或者区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限期治理措施，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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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罚典型案例 

案例五： 
2020年12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前往某汽修公司的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

该单位将机动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机滤等危险废物存放在一层
南侧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内，场所内未设置防漏裙脚或储漏盘，也未设置
泄漏液体收集装置，造成大片废机油遗漏，属未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
设施、场所，并未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该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北京
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21条第1款第3项 的规定。依据《北京市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如下：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七日内改正，处人民币贰拾万元罚款。 

 

依据《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21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 

贮存暂时不利用或者不处置的危险废物，应当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设
施、场所，并采取相应的 防护措施； 

根据《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未建设

符合国家标准的贮存设施、场所，且未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的，由区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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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处罚典型案例 
案例六： 
2021年1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某水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建

有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但该单位将污水处理系统中表曝机设备维护保养过
程中产生的的废矿物油（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规定的危险废物）堆放在
净水间内，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属擅自堆放危险废物
的行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79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11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如下：责令改正，处所需处置费用

（所需处置用为二千四百元，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按二十万元计
）三倍，即六十万元的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的规定：产生危

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根据《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11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

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所需处置
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
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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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废气的处置 

     一、实验室废气的种类 

     实验室废气主要包括盐酸、硫酸、甲苯、二氯
甲烷、乙醚等有机无机溶剂产生的挥发性有毒有害
气体以及实验过程中生成的氯气、硫化氢及混合性
酸性碱性气体。 

     二、实验室废气的危害 

      实验室废气有些为酸性物质，有些为碱性物质，
毒性有强有弱，有些溶于水，有些为温室气体，排
入大气中会对人体不同系统造成危害，严重污染大
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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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管理要点 

     一、实验室废气管理要点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条规定： 
向大气排放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或恶臭气体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安装净化装置或
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污染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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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二、相关案例 

   

        2018年3月，我局执法人员对某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单位实验楼实验室正在进行化学实验活动，但未安装
净化装置，也未采取其他防护措施，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有毒
有害气体未经净化， 直接排入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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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一百零九条规
定：我局拟对该单位作出如下决定：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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